
稷 山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稷政办函〔2023〕25 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稷山县整合关闭矿山企业余料清运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稷山县整合关闭矿山企业余料清运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

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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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整合关闭矿山企业余料清运
实 施 方 案

根据市政府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整合关闭矿山生态

修复工作要求，对整合关闭矿山原加工厂积压的成品余料要限期

进行清理。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现制定稷山县整合关闭矿山

企业余料清运实施方案。

一、认定方式

1、自然资源局现场确认清理范围。

2、当地乡镇、村委会对清理的余料是否属于该矿山企业进

行认定，认定范围必须是矿山上加工企业范围内堆积的已加工好

的成品料。

3、自然资源局认定当时矿山是否是合法矿山及余料的存放

位置。

4、自然资源局聘请有资质的作业单位对余料的方量进行核

算确认。

5、自然资源局负责将余料方量认定情况向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报备。

6、向县政府报告，按《余料清运实施方案》启动清运工作。

二、收益分配

出售余料的收益要优先用于本矿区的生态修复及本次清运

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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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清运方式

由关闭矿山主体确定证照齐全的专业拉运车队，按规定的时

间、路线清运至指定的堆放场所。此次清运工作由关闭矿山企业

承担安全主体责任。

四、监管职责

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局安排专人负责监管企业限

期进行清理拉运，确保不借清运余料之机发生非法开采行为。清

理前，矿山企业要在清理现场安装全方位监控设备，连接到相关

乡镇人民政府及县自然资源局，由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

局监督监管。只允许白天清运，禁止晚上作业，严禁任何形式的

开采，严禁带有破石功能的设备进入现场，严禁超限超载。清理

拉运工作要符合环保安全等相关要求，生态环境局负责清运期间

环保问题监管，严禁沿途抛洒；应急管理局负责清运期间安全问

题监管；交警队负责查处无牌车辆上路；治超办负责查处超限超

载车辆上路；交通局负责道路交通安全。

五、清运时限

为加快关停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进度及质量，2023 年 9 月 4

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对划定范围内成品余料进行清理拉运，

（西小河杂岩采矿场清运工作在中秋、十一期间停止拉运，终止

日期根据停运天数顺延）。2023 年 11 月份转入修复阶段，届时

将严禁外运砂石土料，并对到期清理不完的成品余料进行现场填

埋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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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组织领导

为规范整合关闭矿山清运余料秩序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修复

治理任务，成立稷山县关停矿山余料清运领导组：

组 长：黄福民（县政府副县长）

副组长：蔡立坚（县自然资源局局长）

成 员：李红武（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）

梁永林（县应急管理局局长）

杨维勤（县交通运输局局长）

贾俊理（西社镇镇长）

张 光（化峪镇镇长）

支 伟（县交警大队队长）

黄乃超（县综合保障中心主任）

刘保功（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）

领导组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刘保功同志兼

任，负责协调各相关单位按照分工要求落实各自职责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开展关停矿山余料清运工作，

是节约资源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实见效的重要举措，各相

关单位要以高度的责任感，抓实抓细，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强配合，严格监管。所有清运车辆车牌号向相关监

管单位报备。如若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车辆进入清运，依法依规严

肃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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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，确保此项工作稳步推进，要严

格监管，在此期间如有发现违纪违法现象，要依法严厉查处。

（三）全程监督，严肃追责。清运工作中因监管不到位，造

成企业发生私自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要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

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
清理拉运期间，如市政府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新的政策

精神，按最新要求执行。



— 6 —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4日印发


